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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運用國家發展基金提撥投資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3 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壹字第 0993023882 號、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開發字第 0990004124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5 日文化部文創字第 10330196822 號、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字第

1032981054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1 日文化部文創字第 10610173862 號令、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字第

1062901145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3 日文化部文創字第 10810072762 號令、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字第

1082900612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3 條、第 6 條、第 16 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國家發展基金 (以下簡稱國發基金)應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提撥

一定比例，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國發基金投資之案件，以該投資計畫總金額之百分之四十

九為限。 

 

第四條 國發基金審議前條第二款申請案時，文化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參與審議作業。 

前項審議，於分析評估階段需相關領域學者專家之專業意見者，得由文

化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學者專家參與。 

 

第五條 申請投資依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辦理者，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一、投資申請書。 

二、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證明。 

三、投資計畫書。 

四、營運計畫書。 

五、其他為評估投資所需之文件、資料。 

 

申請投資依第三條第二款規定辦理者，其相關檢附之文件、資料，應適

用國發基金訂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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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文化部為辦理文化創意產業之投資，得設立文化創意產業投資評估審議

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其組織設置及流程，另以要點訂之。 

 

第七條 審議會委員執行審議任務，應秉持公正客觀之立場及超然獨立之精神，

並不得對外洩漏因受理審議案件所知悉之內容及其他委員之審議意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議：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

務人之關係者。 

三、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委員有前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審議會應令其迴避。 

 

第九條 審議會委員於聘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文化部得解聘之： 

一、一年內出席審議次數，未達該年度會議次數二分之一。 

二、違反第七條保密規定。 

三、違反前條迴避規定。 

四、其他特殊情事。 

 

第十條 審議會之審議任務如下： 

一、是否投資之審議。 

二、投資後管理事項之審議。 

三、其他文化部交辦事項。 

 

第十一條 審議會就投資案審議之基準如下： 

一、營運計畫書之結構嚴謹度、完整度及充實度。 

二、營運計畫對產業效益之影響。 

三、經營團隊執行力及競爭力之評估。 

四、財務規劃之合理性。 

五、風險控管之穩妥性。 

六、行銷推廣計畫之完整性、具體性及可行性。 

七、回收計畫及預估收入評估之務實性及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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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資協議之適當性及穩妥性。 

九、申請次數。 

十、投資金額及占該次募資金額之比率。 

 

第十二條 文化部辦理第三條第一款文化創意產業之投資，應委託信託業者設立

信託專戶。 

審議通過之投資申請案所需投資款項，由文化部按預估投資金額，

向國發基金申請撥交，文化部再以代收代付方式撥付至信託專戶保

管後，由信託專戶撥款投資。 

 

第十三條 文化部應就申請案之審議結果，通知申請人，並對通過之投資案進行

管理。 

文化部應就審議通過之投資案，檢附投資評估報告及審議會決議紀

錄等相關文件，通知國發基金。 

 

第十四條 文化部通過之文化創意產業投資，其績效除投資報酬率等財務性指標

外，得依投資目的及其產業特性，設定下列之評量指標： 

一、創造就業人數。 

二、自行研發智慧財產權數量。 

三、創造文化創意產業產值。 

四、市場占有率或拓展成長速度。 

五、其他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特性之重要指標。 

 

第十五條 文化部得對欲申請投資之文化創意事業，提供諮詢、轉介、媒合、輔

導及獲取資金等協助。 

 

第十六條 文化部得視需要，就文化創意產業之投資評估、投資審議及投資後管

理事項，委託其他機關、專業管理公司或文化內容策進院辦理。 

專業管理公司受委託辦理投資審議者，應同時出資共同參與投資；

其最低投資比率，由文化部定之。 

 

第十七條 文化部辦理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所需投資款項、受託人管理信託資金專

戶之管理費及委任專業管理公司之管理費，經國發基金核定後，由

信託專戶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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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文化部因執行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所生之損失，由國發基金負擔者，以

該案件投資金額為限。 

文化部就前項損失，應提出合於相關法令所定必要文件及說明資

料，供國發基金依會計及審計程序核銷後，認列損失。 

 

第十九條 文化部因執行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所生之盈餘，應撥還國發基金。 

 

第二十條文化部應定期將執行文化創意產業投資之成果報告，送國發基金備

查。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